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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崇国资委〔2021〕10 号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各科室、国企服务中心、资产经营公司： 

《崇明区国资委加强监管、改进服务企业联系人工作制度》

（修订版）已经 2021 年 1 月 26 日党委扩大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将

修订后的工作制度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

上海市崇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       

2021 年 1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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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不断巩固和拓展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主题教育成果，

完善和加强我委服务国资国企改革发展的联系工作机制，主动为

企业提供服务，了解企业实际情况，帮助企业解决具体困难，结

合我委实际，特制定企业联系人工作制度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

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，紧扣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目标，

坚持生态引领、创新发展，以“重在事前、主动服务”为原则，

加强对国资国企的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，实现由被动服务向主动

服务、承诺服务向需求服务、共性服务向个性服务的转变。 

二、工作目标 

通过建立和实施企业联系人工作制度，全面了解区管企业发

展情况，切实帮助区管企业解决经营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

及时为区管企业提供发展所需的政策、信息等，同时有针对性地

加强和改进我委国资监管和服务工作，建设一支业务精湛、廉洁

高效、服务优良的国资监管队伍，积极探索有效监管和服务国资

国企的新机制、新途径，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。 

三、工作内容 

积极主动开展联络，与企业确定的联系人建立起畅通的联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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渠道，定期与企业进行沟通。 

详细了解企业基本情况、法人治理结构、企业发展规划、内

控机构和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、主要经济指标情况、区政府重

点工作推进情况、企业重大事项、结构优化工作开展情况等，具

体内容参见区国资委联系人报告内容。 

及时掌握企业对国资监管工作的需求，和企业在经营过程中

遇到的问题。对属本单位职责范围内的问题，经沟通职能科室或

分管领导后，分析问题产生原因，并提出联系人建议。 

四、工作措施 

（一）建立 AB 角和带教制度 

针对每家企业配备 2 名联系人，采用 AB 角制，A 角为主要

联系人，B 角协助开展工作，由 A角负责带教 B角，AB 角共同完

成联系走访工作。为便于沟通交流，AB 角一般为同一科室、部

门人员。 

（二）落实走访和报告制度 

各企业联系人每月到区管企业走访不少于 1次，了解掌握信

息；每季度第一个月 25 日之前，将各自联系企业有关情况以书

面形式汇总后交办公室，办公室汇总所有企业情况后，于次月

10 日前交委领导审阅。如在此期间联系企业发生重大事项的，

可实行“一事一报”的专题报告制度。 

（三）试行联系人轮换制度 

综合考虑企业联系人队伍稳定与联系人个人工作视野，进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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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提高联系企业工作质量，根据工作需要，试行企业联系人 3年

轮换 1次。 

（四）建立交流平台 

为促进联系人之间交流共享，在原有纸质稿的基础上，可以

通过网上协同办公平台展示每个联系人报告，供大家参阅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 

成立区管企业服务联系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委主任丁汉明、党

委书记有胜健任组长，党委副书记、副主任龚捷、副主任朱宏培

任副组长，各科室负责人任成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委办公室，

从组织上保证工作有效开展并取得预期效果。 

（二）明确职责分工 

区管企业服务联系实行委领导挂点和科室包点联系服务。联

系工作中，科室能够解决的，及时解决；不能解决的，及时向委

领导反馈。联系科室要主动联系，确保与区管企业沟通顺畅。 

（三）严格工作纪律 

联系人应遵守廉政有关规定，不得利用职务之便干扰企业正

常生产经营，不准向企业提不合理要求。对工作中不认真履行职

责和违反工作纪律的，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。 

 

附件：1.区国资委联系人报告内容 

      2.区国资委联系区管企业分工调整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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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一、企业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企业性质、股权结构、股东情况、职工人数、内部机

构设置、经营业务，主业情况，下属子公司等情况。 

（二）领导班子人员基本情况、具体分工等。 

二、法人治理结构情况：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经理层配备情况，

换届情况 

三、企业发展规划 

四、内控机构和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 

（一）内部审计机构建立及内部审计工作开展情况。 

（二）内部控制制度建立、完善和执行情况。 

五、主要经济指标情况 

（一）资产、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情况。 

（二）与年度考核、任期考核相关的经济指标完成情况。 

六、区政府重点工作推进情况 

七、企业重大事项 

（一）重大投资、资产处置、融资、捐赠等情况。 

（二）下属子公司清理整合情况。 

（三）董、监事会召开情况及相关内容。 

（四）市、区领导调研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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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审计、专项检查情况以及企业整改

落实情况。 

（六）其他需要报告的内容。 

八、结构优化工作开展情况 

九、企业在管理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原因分析，以及当涉及

我委职责时的联系人建议 

 

注：（一）企业基本情况、（二）法人治理结构情况、（三）

内控机构和制度的建立及执行情况、（四）企业发展规划在一季

度或四季度报告时反映，以后如无变动可略去该部分内容，但有

变化的须更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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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序号 单位名称 联系科室 
联系人 

A 角 B 角 

1 生态企业集团 产权管理科 陆赛赛 施  磊 

2 长兴企业集团 产权管理科 陆赛赛 董大南 

3 生态城建集团 考核管理科 张  瑜 施春妹 

4 东滩建设集团 考核管理科 张  瑜 吴敏毓 

5 生态旅游集团 统计评价科 李伟萍 黄  英 

6 生态交通集团 统计评价科 李伟萍 顾泓宇 

7 亚通公司 办公室 黄  磊 胡乾森 

8 现代农业园区 组织人事科 沈晓宇 倪莹子 

9 区供销社 
企业发展 

服务中心 
潘殿润 张爱华 

 

 

 

 
          

上海市崇明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     2021 年 1月 2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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